
債權的絕對性* 

張譯文** 

<摘要> 

本文主張：絕對權，係指享有「得以對抗不特定第三人侵害」的權利；

相對權，則是「得向特定人主張（請求給付）」的權利。前者是權利保護的

面向，後者則是權利內容的面向。二者既不互斥，也不在同一道光譜的兩端。 

藉由權利人「請求受領的權能不生得喪變更」作為主要規範模式，輔以

「回復請求權」的補充保護，債權同樣得以對抗任何不特定無權第三人。因

此，債權也是一種絕對權。債權與物權的主要差異，從而不在「效力範圍」，

而在「權利內容」。傳統見解之所以否定債權的絕對性，一方面源自於「債

權權利內容」的可能誤會，一方面則是基於「對世保護機制」較為狹義的理

解。 

總而言之，債權同時具有絕對性與相對性。「債權相對——物權絕對」

的二元對立，無法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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